
《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七號報告書》一 第 7 章 

民政事務總署實施的小型工程 

撮要 

1． 民政事務總署透過三項工程計劃在鄉郊地區及市區進行

小型工程（每項工程的開支不超過 1,500 萬元），該三項工程計

劃為：(a）鄉郊規劃及改善策略小型工程計劃；(b) 鄉郊小工程

計劃；及（C）市區小工程計劃。民政事務總署成立督導委員會和

地區工作小組管理這些工程。審計署就上述小型工程計劃下實施

的小型工程進行審查，審計署發現四項工程的管理有可改善的地

方（見第 2 至 17 段）。 

在坪洲修建行人徑 

2． 需要卹分工窟吋靈夢 這個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提出的

工程項目，是沿坪洲北岸修建一條長 1.2 公里的行人徑。民政事

務總署委聘顧問負責工程計劃的設計和監督工作。行人徑的工程

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動工。一九九九年十月，民政事務總署發現承

建商進行的挖掘工程與合約設計不符。二零零一年二月，民政事

務總署收回合約，並接管工地。 

3． 其後，民政事務總署委聘另一顧問檢討及重新設計行人

徑，及委聘另一承建商按照修訂設計完成行人徑工程。民政事務

總署利用其內部資源接手監督新合約。行人徑於二零零五年三月

竣工，較原定竣工日期二零零零年六月遲了四年零九個月。審計

著當牌另政事辟〞著著婦，療掬取若靂次7靈房政事霽〞奢對小型

工程貯靈察。 

4. 需要加必工窟吋〞霧靈夢 民政事務總署在提交給地區

工作小組及督導委員會的進度報告中，只載列最新的工程預算， 

而沒有說明原先的預算費用及行人徑工程費用有所增加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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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審計著當著另翁事霧〞著著婦，原恕產何右廖工霤R〞才嫗

響血的朦腮舍方l地壓泣了〞小〞反瞥攀委買會‘士說胛原因 o 

5． 需要在J了〞產請勰併重要及留〞胄群 修建行人徑旨在

提供一條直接通往三個沙灘和一個碼頭的通路。審計署在二零零

六年五月進行實地視察時發現：(a）三個沙灘沒有泳客，而且佈

滿碎石；(b）該碼頭已破斕；及（C）該處山頂已有一條行人徑通

往該碼頭及三個沙灘的其中兩個。審計著倉牌另政夢療〞奢著瘍

原在提交工霤虜頗婷‘提鮮至原、$fl廖及 男貧料‘包括〞〞工

霤計劃興當 g夕設游約療計勿 W脖腮 L7IW滷互：增方直否類〞訝莊 o 

改善深井碼頭 

6. 需要膚〞〞曹在廠繡頭靂行及靂后崢安全 這個在一九九

五年十一月提出的工程項目，原是為釣魚灣泳灘的深井碼頭（下

稱舊碼頭）進行改善工程，以提供更多地方供船隻確泊。鑑於進

行改善工程須關閉舊碼頭一年，民政事務總署在一九九七年二月

決定把工程範圍改為建造一個新碼頭。二零零二年三月，新碼頭

建成。二零零二年五月，民政事務總署發現新碼頭周圍的最低水

深（即最低退潮時的水深）只有 1.35 米，較設計的最低水深 2.09 

米為少，因此，大型街渡（提供渡輪服務的小型船隻）不能在該

淺水範圍內安全航行及礎泊。 

7． 	經過了兩次挖泥工程後，新碼頭在二零零四年三月，即 

建成後兩年，開放給公眾使用。二零零六年四月，海事處進行水

深測量。審計署從海事處的測量結果發現，碼頭主部周圍有部分

地方的最低水深少於設計的最低水深。審計奢虜蘆房政事靂〞著

著婦‘原在緲診士才工程必膚著著舟發方事廬廬瘍貯蘆男費‘掬

啟〞拼若莊，以礎〞環頭〞z貯湯低水虜當到所需胛質偶 

8. 需要莊篇廠羅頭工窟吋才鑼 民政事務總署在二零零二

年五月知悉新碼頭位處淺水範圍後，進行檢討並發現：(a）碼頭

位置的原來水深不足，不適合建造碼頭；(b）那處淤積率很高；

及（C）在挖泥工程後，海床會再次堆積淤泥。審計著虜簾房翁夢

霹〞著奢瘍原在紛計環頭ff‘才F后〞廬環頭〞虜〞夕水網及鉀膚朦

紀，以反掬。蘆當〞勵，勿兌7緲才海事虜及士才工程石潺奢貯事

業蘆男‘瘡虜遝址曹當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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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需要考膚羅頭膚價if 為這項工程進行規劃

時，民政事務總署表示來往深井與大嶼山之間的海上交通需求很

高。不過，在二零零二年三月新碼頭落成時，深井的海上交通需

求已大幅下降，原因是：(a）大嶼山的大型基建工程已經完成；

及（b）青嶼幹線在一九九七年五月敔用，市民可經由陸路來往大

嶼山與市區。此外，馬灣與市區之問亦有新的渡輪和巴士服務， 

於是，來往深井與馬灣之間的街渡服務在二零零五年五月停辦。 

自此，釣魚灣泳灘的兩個碼頭再沒有持牌渡輪或街渡服務。審計

奢虜頗房政事霧〞著奢婦‘原緲診蘆驗著著瘍貯蘆月‘〞經才F后

當造廠環頭〞夕理〞‘考廬包活價計日費勿刀環頭〞夕交‘蘆需要及區• 

內已質劃貯真倉艾為盧膚靂貯因常 o 

10. 需要搶〞日慶吋〞啟 二零零一年六月，土木工程拓展

署告知民政事務總署舊碼頭已十分殘舊，而且維修舊碼頭並不划

算。二零零三年十月，民政事務總署要求土木工程拓展署繼續維

修舊碼頭，為期兩年（直至新碼頭能妥善發揮其功能），才拆卸

舊碼頭。審計奢當牌禺政事務〞著著長 F,在跚診土才工霤方膚

奢著瘍及蘆驗奢奢長〞夕蘆月費‘驗訂是否靂男在貯盧灣求諾縐廖

膚習應頭 0 

在南丫島建造碼頭 

11. 需要序〞評后實增眉膚慶劇及膠訂育需要蘆方工窟 這

個在一九九五年三月提出的工程項目，原是在南丫島石排灣建造

一個碼頭。一九九七年二月，海事處告知民政事務總署，在滿佈

礁石的石排灣水域航行會有危險。其後在一九九七年十月，民政

事務總署將工程改為建造一個裝卸台，以便食物環境衛生署（食

環署）進行垃圾收集工作。不過，民政事務總署並未取得食環署

確認需要使用該設施。裝卸台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完成。 

12． 二零零六年六月，審計署在實地視察中發現，食環署人

員沒有利用該裝卸台收集垃圾。食環署亦確認無需使用裝卸台收

集垃圾。審計奢當‘另跡夢辟〞著著長 ,原在媚艾為工霤計劃併當

局審翁婷‘序廖評后夢響訏劇可〞岔夾才實近環劈〞劍‘及要才勿 

〞部尸「礎g在蘆〞上需要膊月勰當〞夕扮莊 0 

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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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需要在工窟虜請〞群充分理〞 民政事務總署在工程建

議內指出，石排灣沒有公眾碼頭及當地村民要求建造公眾碼頭供

街渡確泊。但是，在工程建議內未有說明擬建碼頭的預計使用人

數及會否有街渡使用該碼頭。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一九九

一至二零零一年間，石排灣只有 8 至 14 人居住。由於人口稀少， 

審計署認為即使建有碼頭，是否有營辦商提供街渡服務，實屬疑

問。審計著虜牌另政事霧〞著著婦‘ S在工程虜頗提鮮充‘分g 

〞‘說婷〞倉設蘑〞夕勿刀人囊‘發膚環頭倉造工霤廠言‘會否療

萍蘆質曾駙勿月夢婷頭 0 

在南丫島修建行人徑 

14. 需要廳及序虜對行人徑吋彭〞及增下公刀討膚 這個在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提出的工程項目，是在石排灣修建一條高架行

人徑。在一九九九年十月颱風吹襲期間，行人徑的地基受巨浪嚴

重損毀。民政事務總署檢討後，發現行人徑的設計沒有顧及海浪

的影響。其後，民政事務總署採取措施加固行人徑的地基和裝設

保護結構。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民政事務總署修改行人徑的路

線，使之離開地下電纜和水管。行人徑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完成。 

審計奢當牌另政事靂〞署署虜‘在〞人痙工程蘑〞設計婷，贖廈

發增下公月設莊及廠波對〞人痙貯夢響，〞別是當〞人痙是當淤

近廠貯增方 o 

15. 需要在重要理薦不原 gjz崢赫訂I窟 修建行人徑的其

中一項理據是提供通路往礎泊街渡的擬建碼頭。不過，在一九九

七年十月，民政事務總署決定建造一個裝卸台而非公眾碼頭（見

第 11 段）。因此，為街渡乘客提供通路的需要已不再存在。審訏

著當蘆房政專辟〞奢著虜，在一質幼璽工霤〞夕M要理〞不厚成立 

〞‘原槍廉f是否膚耍蘑〞廳工程 0 

16. 需要〞〞療人徑成〞腮 該條行人徑是供行人及緊急車

輛使用。審計署在二零零六年六月進行實地視察時，發現行人徑

部分路段積聚厚沙泥，沙泥遮蓋排水渠及導致行人徑闊度大幅減

少。審計著當著房跡事〞〞著著芻，原掬濾才撐蘑膠虜石‘律彎〞‘才〞 

人徑不會膚靨沙慮‘勿行人及鼾念常鱖了以安登初方度增勿月 0 

4 一 � 5 �

1 3 .

8 14

1 4 .

1 5 .

(

11 )

1 6 .



當局的回應 

17. 當局同意審計署的建議。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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